请双面打印，仔细阅读
贵州大学综合档案利用申请表

	利用人
	姓  名
	
	单  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档案安全保密
	已认真阅读《贵州大学综合档案查（借）阅利用规定》，能做到严格遵守，妥善使用和保存查阅到的档案资料，如造成档案泄密，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利用人签字：
	档案馆经办人签字

	
	
	

	查（借）档事由
	

	档案编号
	

	档案利用审批手续

	利用单位
	签字：

                盖章
	有关部门
审批
	签字：

                盖章

	档案馆（校史馆）

审批
	签字：       
盖章
	校领导
审批
	签字：

                

	档案借阅归还记录

	借阅时间
	
	借阅期限
	
	档案馆经办人
	

	归还档案情况
	
	归还时间
	
	档案馆经办人
	

	
	
	归还人
	
	
	

	利用

效果
	

	备注
	


填表说明
1、利用人单位须写全称。
2、利用人填写的姓名、证件名称及号码须与提供的材料相一致。
3、档案安全保密项，利用人须认真阅读相关查档规定后，签署保密承诺。
4、查档事由，须如实填写。如有相关附件证明也一并提供。

5、档案编号，可查阅后填写，不够填写的可另外附页。
6、利用审批手续。利用未开放档案和特殊需要时须办理利用审批手续，相关相求如下：

（1）利用单位：主要针对单位利用时填写（个人利用可参照），由单位负责人签意见和姓名，或单位盖章。借阅档案时，须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2）有关部门审批：主要指档案产生、移交部门，由该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处级以上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签署意见和签名，并盖单位章。
（3）档案馆（校史馆）审批：查阅利用档案时，由主要负责人或分管档案业务工作负责人签字。
提示：科研档案利用时，本课题负责人可凭本人有效证件到馆查阅；课题组成员和非本课题组成员，须经课题负责人同意并签字，后方可查阅。查阅结题所需财务凭证，须经学校财务处审批，到馆由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后，提供查阅。对复制的档案内容须妥善保存。（具体可咨询综合档案室0851-88292159）

填表提示
请仔细阅读《贵州大学综合档案查（借）阅利用规定》以下条款：
五、利用档案方式。一般可通过查阅、摘录、复制等形式，获得所需档案资料，利用方式由档案馆工作人员确认。盖章档案材料，须经工作人员校对检查后方可盖章。此外，因工作需要拷贝电子档的，须另外办理相应审批手续。

六、利用档案者应对所利用档案的保密、安全、完整负责。除所填用途外，不得将档案内容转告他人，不得将档案材料转发他人或传播到网上等。未经学校档案馆（校史馆）或有关部门同意，不得转借、擅自公布档案内容，不得随意涂改、圈画，不得有拆卷、增、删档案内容或污损档案的行为，更不得丢失。如有上述情况，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七、档案实体原则上不外借出馆，确因单位工作需要外借的，须注明事由并办理特批手续。开放档案外借时，须经利用档案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并由档案馆（校史馆）主要负责人审批后方可借用。未开放档案外借时，须经学校分管校领导、保密部门和档案馆（校史馆）主要负责人审批。

八、档案实体外借有严格时间限制，一般不超过5个工作日，如需延长，应提前补办延期手续。档案借出后，经办人员要定期催还。原则上实行“谁借谁还”的原则。归还时，双方要当面检查无误后，方可注销外借手续；如发现有转借、损坏、丢失等现象，应登记记录并及时向馆领导汇报，并根据情况，上报学校处理。

九、档案实体查阅完毕后，须将档案材料交还档案馆（校史馆）工作人员清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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